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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智慧仓储存货监管技术规范》

解读

一、 编制背景

随着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大数据、5G等技术的发展，存

货监管领域已经由传统的“监管员驻场控货”方式向“技术控货”

方式转变，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存货监管技术解决方案，通过技

术实现了货物的实时盘点、实时监控、自动核查、智能预警、数据存

证等功能，提升了货主和金融机构对在库货物的管控能力。但是由于

市场缺乏统一的存货监管技术标准和规范，现行厂商的设备标准、数

据格式、技术接口各不相同，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，存货监管过程中

对于仓库、货物、设备、系统、数据等的监管要求尚不明确，使得用

户使用过程中存在对接复杂、管理繁琐、数据分析困难、监管不力等

问题，不利于整个行业存货监管能力的提升。

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明确提出区块链技

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强调区块

链作为核心技术和产业应用的重要性，也使得运用物联网和区块链技

术进行存货监管变得切实可行，使得存货监管更具可信性。2022 年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“十四五”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》，明

确提出“健全供应链金融运行机制，通过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建设和统

计口径统一，防范虚增虚构应收账款、存货及重复抵质押行为”，存

货监管技术规范能有效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建设和统计口径统一，是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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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完善数字风控体系的前置条件和基础之一。

为落实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发布《关于深圳建设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》，“鼓励

以区块链和物联网设备为基础，形成存货质押监管技术统一标准，利

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确保货物权属转移记录等信息的有效性”，提升

深圳市仓储物流领域的数字化水平，提升深圳市仓储物流领域硬件设

备和软件数据的标准化水平，在深圳启动编制《智慧仓储存货监管技

术规范》是意义重大的。

二、 目的和意义

存货监管技术统一标准以物联网设备为基础，通过工业互联网标

识的应用，规范存货监管设备的数字颗粒度，有助于将仓储物流领域

的物联网设备资源纳入工业互联网体系，共同参与产业链、供应链协

同发展。同时，有助于提升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的效率，参与各方数

据能够实时透明、安全可溯，从而推动行业可信机制的建设。可以帮

助金融服务机构开展存货质融资、仓单融资业务时确保底层资产的真

实性，提升对资产的掌控能力；深圳市是中国供应链金融的发源地，

通过存货质押监管技术规范的制定，能够帮助深圳本地金融机构在存

货融资和仓单融资领域占领高点。

三、 主要内容

（一） 总体结构

《智慧仓储存货监管技术规范》的编制，在于规范了存货监管体

系的构成和技术要求，包括智慧仓储存货监管的业务关键过程、仓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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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要求、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、存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、存货权

利管理要求。通过对仓库内各类要素的规范，全面提升存货监管过程

仓库、存货、设备、系统、数据的标准化水平，提高存货人、仓储、

物流、金融机构等各市场参与方的透明度，杜绝重复质押、虚开仓单

等现象的发生，推动存货质押行业健康发展，促进存货监管业务向标

准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。

全文编排如下：前言、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

略语、智慧仓储存货监管业务关键过程、仓库基本要求、存货监管设

备技术要求、存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、存货权利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 部分内容说明

1、 关于“范围”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“术语和定义”

“范围”是对本文件适用范围的界定，本文件规定了智慧仓储存

货监管的业务关键过程、仓库基本要求、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、存

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、存货权利管理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智慧仓储存货监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。

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是指制订本文件规范性引用的相关标准和文

件。

“术语和定义”是对本文件中出现的专业名词的解释，引用 GB/T

18354—2021《物流术语》、GB/T 33745—2017《物联网 术语》、GB/T

18768—2002《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》、GB/T 30837—2014《信用证

进口货物质押监管作业规范》等标准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

2、 智慧仓储存货监管业务关键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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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明确存货监管业务涵盖的业务流程，对存货监管过程中所涉及

的重要业务环节或保证权利存续的重要过程进行规范，智慧仓储存货

监管涉及的关键业务过程包括存货入库、存货确认、质押监管项下交

付占有、担保物权登记、存货/仓单登记、在库管理、抵/质押解除、

存货出库、异常预警。

3、 仓库基本要求

仓库权属和要素清晰可查是存货监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，也是实

现相关权利的必要保证，仓库基本要求章节主要规范了存货监管发生

的场景要求，针对仓库层面所涉及的权属信息、运营关系信息、标识

信息、仓库物理条件等内容提出要求。

4、 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

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规定了存货监管设备应具备和宜具备的身

份标识要求、关联性要求、功能要求、安全性要求，在功能层面明确

了规范了各类监管设备应满足、宜满足的功能要求。安全性层面明确

了存货监管设备的安全性要求，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安全、物理安全、

硬件安全、数据安全、虚拟化安全、网络安全、应急处置。

5、 存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

存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确认了存货监管系统的基本框架，规范了

感知层、边缘层、接入层、平台层、应用层五个层面系统的功能要求

和系统的性能、可靠性、易用性、安全性、可维护性、接口要求；外

部与第三方系统实现动态链接，数据交互，链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

体系实现仓库—存货—仓单的标识编码，实现对货物全流程的跟踪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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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。

6、 存货权利管理要求

存货权利管理要求对存货监管过程中存货权利的管理、特定化要

求、数据存证、登记公示等内容提出了要求。

四、 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，主要起草单位有深

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

司、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、中国物资储运协会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

数储公标物联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深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宝建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、深圳市铨

顺宏科技有限公司。


